
東亞學系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【線上歷年修課檢視表】

介紹與說明



關於學生修課檢視表-1

東亞系⼤學部學⽣學號舉例如下：

    A. 106學年度⼊學（110級）之⼤學部學⽣：
        學號前3碼為406 。

    B. 107學年度⼊學之⼤⼆轉學⽣：
         學號前6碼為407839。



關於學生修課檢視表-2

為線上畢業資審系統的前期規劃，主要提供⼤學部學⽣在學期間

檢視修課結果的參考，後續將依此資料帶⼊畢業資審端運⽤。

歷年修課表僅依⼊學課架將同學所修課程⼤致分類，係供同學檢

視個⼈修課情形參考之⽤。

如有疑問，請備妥「歷年修課表」與「歷年正式成績單」⾄系辦

公室洽詢。

1.

2.

3.



學生修課檢視表-介面介紹
⼀、登⼊路徑：
師⼤⾸⾴ → 學⽣專區 → 校務⾏政系統
→ 教務相關系統 →【學⽣修課檢視表】→ 下載檢視表



⼆、介⾯快速說明：
下載完畢後，打開修課檢視表pdf檔，表頭可看到學⽣個⼈資料，
例如中英⽂姓名、外語畢業⾨檻通過情形、雙主修/輔系等資訊。



A. 個⼈資料表

B. 系上學分規定與個⼈修課狀態
  (1)校共同科⽬：28學分
  (2)系必修：30學分
  (3)系選修：組選修⾄少通過11⾨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且選修學分合計達45學分。
  (4)⾃由選修

三、修課檢視表主要項⽬-以東亞系為例：



⼀、「系上必修課」：是否已修完10⾨？
 （⼀）在修課檢視表與正式成績單上標註為必修「必半 EAU0XXX」的東亞系課程：

東亞系⼤學部同學在核對修課檢視表時，請留意以下情形：

（⼆）【配套措施】 106學年度⼊學之東亞系學⼠班⼤四⽣，如果曾修習以下表列
            選修課， 於畢業學分審查時，可優先採計為系必修學分：

本表所列選修課程，如果已優先採計為系必修學分，則不可同時採計為系選修學分



⼆、「系上選修課」：是否符合以下條件（缺⼀不可）
     (1)主修組別⾄少11⾨、
     (2)且系選修學分合計達45學分。

三、外語畢業⾨檻是否已完成登錄？
 （未完成登錄者，請務必盡快繳交「外語檢定成績單或證書」影本到系辦）

東亞系⼤學部同學在核對修課檢視表時，請留意以下情形：



東亞系同學在核對個人修課檢視表時，
會遇到的常見問題



(1)只要確定修課時是「系上必修課」
    在修課表與成績單上的課程代碼前⾯標⽰為標註為「必半 EAU0XXX」，例如：

      在正式畢業資格審查時，即可計算為必修課。
 

(2)歷年修課檢視表或正式成績單上⾯只要已修完有10⾨ 「系上必修課」，
     即可符合東亞系必修學分規定。
 

(3) 如果⼤四同學發現正式成績單與修課檢視表的「系必修」尚未修滿10⾨，
      請在選課時優先選取「系必修」課程。

某一學期修過的「系上必修課」，
在修課表裡被放到選修學分區：

Q1



Q2. 我是110級大四生，目前還缺系必修學分，
    如果修過選修版的「文化產業概論(EAU0185)」
    或選修版的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(EAU0128)」，
    請問可以採計為系必修學分嗎？

圖⽰2-1

圖⽰2-2



Q2. 我是110級大四生，目前還缺系必修學分，
    如果修過選修版的「文化產業概論(EAU0185)」
    或選修版的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(EAU0128)」，
    請問可以採計為系必修學分嗎？

A2. 依系網109.07.30公告的【系必修配套措施】 ，106學年度⼊學之東亞系
       學⼠班110級⼤四⽣（學號開頭為406、407839），如果曾修習以下表列
       選修課，於畢業學分審查時，可優先採計為系必修學分：

【注意】
1.本表所列選修課程，如果已優先採計為系必修學分，則不可同時採計為系選修學分。
2.已採⽤【系必修配套措施】後，如果仍缺少系選修學分，則必須補⾜系選修學分。 



Q3.系上的選修課，被放到自由選修區：
圖⽰3-1

A3. 
   (1) 在正式畢業資格審查時，
         會將同學的系選修課優先計算⾄選修學分。
 
   (2)「多出來的系選修課」，則計⼊⾃由學分。
           （↑也就是「已修滿主修組別⾄少11⾨，且系選修學分合計達45學分」的情況下，
                  多出來的系選修課可採計為⾃由學分。）



如發現有「歷年修課表」系必修與系選修
    資料登載有疑問，請備妥：

  「歷年修課表」與「歷年正式成績單」
   至系辦公室洽詢。

※為避免久候，請事先跟系辦公室預約。



校共同科⽬、服務學習、輔系或雙主
修、   學程如有問題，請洽以下單位：  

(1)註冊組：
  共同科⽬（國⽂、英⽂、體育）、通識學分。

(2)全⼈教育中⼼：服務學習。

(3)承辦學系或單位：輔系或雙主修、學程。



東亞學系之⼤學部學⽣畢業學分數與修業規定



【附錄】東亞學系學⼠班外語畢業⾨檻


